
1、什么是“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指购货方与销售方存在真实交易，

且购货方不知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87

号）规定，购货方与销售方存在真实的交易，销售方使用的是其所在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专用发票，专用发票注明的销售方名称、印章、货物数

量、金额及税额等全部内容与实际相符，且没有证据表明购货方知道销售方提供

的专用发票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对购货方不以偷税或者骗取出口退税论处。

2、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需要做进项税额转出？是否需要缴纳滞纳

金？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年第 33 号）规定，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扣税凭证抵扣其进项税额。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抵扣税款加

收滞纳金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7]1240号）规定：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被依法追缴已抵扣税款的，不属于《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情形，不适用该条“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

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的规定。

因此，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如能重新取得合法、有效的

专用发票，准许其抵扣进项税款；如不能重新取得合法、有效的专用发票，不准

其抵扣进项税款或追缴其已抵扣的进项税款，无需缴纳滞纳金。

3、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否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对于善意取得的虚开发票，虽然属于不合规发票，但善意取得虚开发票背后

的真实交易所发生的成本、费用，能否予以列支？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 28 号第是十三条规定，企业应当取得而未

取得发票、其他外部凭证或者取得不合规发票、不合规其他外部凭证的，若支出

真实且已实际发生，应当在当年度汇算清缴期结束前，要求对方补开、换开发票、

其他外部凭证。补开、换开后的发票、其他外部凭证符合规定的，可以作为税前

扣除凭证。

如果因为种种原因，纳税人无法向对方换开合法有效发票的，可凭以下资料

证实支出真实性后，其支出允许税前扣除：

（一）无法补开、换开发票、其他外部凭证原因的证明资料（包括工商注销、

机构撤销、列入非正常经营户、破产公告等证明资料）；

（二）相关业务活动的合同或者协议；

（三）采用非现金方式支付的付款凭证；

（四）货物运输的证明资料；

（五）货物入库、出库内部凭证；

（六）企业会计核算记录以及其他资料。

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为必备资料。

遇到善意取得虚开发票的情形，建议企业提供真实合法的合同、支付单据等

和主管税局沟通。


